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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公告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九日之公告（「該公告」），內容有關收購北京華晟泰

通傳媒投資有限公司之須予披露交易。除另有指明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

具有相同涵義。

本公司謹此提供有關法律草案之潛在影響之補充資料。本公司謹此強調，法律草案僅為供

公眾諮詢而發佈之草案，並不具法律效力。誠如該公告所披露，載列法律草案生效後屬受

禁止或受限制外商投資的投資處理方法，乃旨在就處理現有結構性合約安排徵求公眾意

見，且尚未被正式採納，在考慮公開諮詢及╱或進一步研究及推薦意見的結果後可能作修

改及修訂。法律草案何時生效並無明確時間表。

基於上文所述，本公司認為，現階段評估法律草案之潛在影響及制定任何特定措施維持華

晟傳媒由中國投資者控制並不合適。此外，由於法律草案之主要目的為將外國及國內投資

者的市場准入規定及程序標準化，而非收緊外國投資規定或禁止外國投資者，本公司相

信，即使法律草案最終生效，其將不會對本公司於目標集團之股權造成不利影響。

儘管如此，倘於買賣協議完成後，法律草案生效（而目標集團屆時不再由中國投資者控制）
並包括阻止外商投資中國公司之限制條文，則本公司將首先考慮屆時可行之選擇，而於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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壞情況下，本公司或須出售其於目標集團中相關業務之權益。倘有關出售事項落實進行，
本公司將變現其於該等相關業務之投資並繼續經營其屆時現有業務。

此外，本公司將不時向中國法律顧問尋求指引，查明所有相關監管最新資料及進展以及有

關結構性合約之指引，並探討日後於必要時不採用結構性合約繼續經營目標集團業務之方

式，包括但不限於修訂╱優化目標集團之經營模式及修訂目標集團之架構，以確保一直遵

守中國所有相關規則及規例。

於收購事項後，本公司將實行下列措施，透過結構性合約安排及本公司遵守結構性合約維

持對華晟傳媒之控制權：

(1) 倘需要，本公司將聘請外部法律顧問及╱或專業顧問，以密切注意相關法例及法規之

最新情況，並協助董事會檢討實施結構性合約、檢討華晟世紀及華晟傳媒處理結構性

合約產生之特別問題或事宜之法律合規情況；

(2) 倘需要，當實施及遵守結構性合約產生重大事宜或政府機關有任何監管查詢時，須呈

報董事會以作檢討及討論；及

(3) 董事會將每年審閱結構性合約之整體履行及合規情況至少一次；本公司將於其年

報╱中期報告披露結構性合約之整體履行及合規情況，以向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提供最

新資料。

上文所述之補充資料並不影響該公告所載之任何其他資料，且除本公告所補充者外，該公

告維持不變。

承董事會命

銀仕來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劉東

中國，山東，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包括六名董事，即本公司執行董事劉東先生、劉宗君先生及陳辰女士，以及本

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潘洪業先生、林繼陽先生及高峽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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